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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县教育局行政裁量权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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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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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1

关于对违法

颁发学位、

学历证书或

者其他学业

证书的处罚

行 政

处罚

同心县

教育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21 年修正）

第八十二条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违反本法规定，颁发学位证书、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由教育行政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相

关招生资格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直至撤销招生资格、颁发证书资格；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

辖 区 内 学

校（园）或

者 其 他 教

育机构

90 天

2

关于对违反

教师资格条

例的处罚

行 政

处罚

同心县

教育局

【行政法规】《教师资格条例》（1995 年国务院令第 188 号）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

（一）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的；

（二）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

被撤销教师资格的，自撤销之日起 5 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其教师资格证书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

部门收缴。

【部门规章】《〈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2000 年教育部令第 10 号)

第二十六条 按照《教师资格条例》应当被撤销教师资格者，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教师资格认定权限

会同原发证机关撤销资格，收缴证书，归档备案。被撤销教师资格者自撤销之日起 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教师资格。

第二十七条 对使用假资格证书的，一经查实，按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处理，5年内不得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由教

育行政部门没收假证书。对变造、买卖教师资格证书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辖 区 内 各

级 各 类 学

校、幼儿园

90 天

3

关于对违反

国家规定招

收学生的处

罚

行 政

处罚

同心县

教育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21 年修正）

第七十六条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招收学生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退回

招收的学生，退还所收费用；对学校、其他教育机构给予警告，可以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相

关招生资格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直至撤销招生资格、吊销办学许可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七条 在招收学生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退回

招收的不符合入学条件的人员；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辖 区 内 学

校（园）或

者 其 他 教

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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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对干涉

他人学习和

使用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

的处罚

行 政

处罚

同心县

教育局 第二十七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7 号）

第二十二条 地方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管理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

条 违反本法规定，干涉他人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

警告。

辖 区 内 干

涉 他 人 学

习 和 使 用

国 家 通 用

语 言 文 字

的 单 位 或

者个人

90 天

5

关于对国家

机关工作人

员和教科书

审查人员参

与或者变相

参与教科书

编写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同心县

教育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2018 年修正）

第五十六条第三款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教科书审查人员参与或者变相参与教科书编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

其教育行政部门根据职责权限责令限期改正，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辖 区 内 国

家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和

教 科 书 审

查人员

90 天

6

关于对不符

合幼儿园办

园规定及违

反《幼儿园

管理条例》

行为的处罚

行 政

处罚

同心县

教育局

【行政法规】《幼儿园管理条例》(198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4号)

第六条 幼儿园的管理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和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原则。

国家教育委员会主管全国的幼儿园管理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辖区内的幼儿园管理工

作。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幼儿园，由教育行政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限期整顿、停止招生、停

止办园的行政处罚：

(一)未经登记注册，擅自招收幼儿的;

(二)园舍、设施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安全标准，妨害幼儿身体健康或者威胁幼儿生命安全的；

(三)教育内容和方法违背幼儿教育规律，损害幼儿身心健康的。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由教育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罚款的行

政处罚，或者由教育行政部门建议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一)体罚或变相体罚幼儿的；

(二)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制作教具、玩具的；

(三)克扣、挪用幼儿园经费的；

(四)侵占、破坏幼儿园园舍、设备的；

(五)干扰幼儿园正常工作秩序的；

(六)在幼儿园周围设置有危险、有污染或者影响幼儿园采光的建设和设施的。

前款所列情形，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辖 区 内 幼

儿园
9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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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幼儿园管理条例〉办法》(2011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36 号第二

次修正)

第二十二条 凡违反《条例》和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幼儿园，由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或者停

止招生、停止办园：

(一)未经登记注册擅自招收幼儿的；(二)园舍、设施不符合国家安全、卫生标准，威胁幼儿安全的；

(三)教育内容和方法违背幼儿教育规定，损害幼儿身心健康的。

第二十三条 凡违反《条例》和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

给予行政处罚，或者建议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幼儿的，给予行政处分；

(二)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制作玩具、教具并供幼儿使用的，处以罚款；

(三)侵占、克扣、揶用幼儿教育经费的，给予行政处分，并处以罚款；

(四)侵占、破坏幼儿园场址、园舍和设施的，给予行政处分，并处以罚款；

(五)干扰幼儿园工作秩序，侮辱、殴打教师的，给予行政处分;

(六)在幼儿园附近设置有危险、有污染或者影响幼儿园采光的建筑设施的，责令限期拆除，并处以罚款；

(七)对危险园舍不采取有效措施的，给予行政处分，并通报批评，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招生。

前款所列行为的罚款数额，由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

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关于对拒绝

或妨碍学校

卫生监督员

依条例监督

的处罚

行 政

处罚

同心县

教育局

【行政法规】《学校卫生工作条例 》（1990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第 10 号令）

第三十六条 拒绝或者妨碍学校卫生监督员依照本条例实施卫生监督的，由卫生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单位或者个人给

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建议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处以二百元以下的罚款。

辖 区 内 拒

绝 或 妨 碍

学 校 卫 生

监 督 员 依

条 例 监 督

的 单 位 或

者个人

90 天

8

关 于 对 侵

占、破坏学

校 体 育 场

地、器材、

设备的单位

或者个人的

强制

行 政

强制

同心县

教育局

【部门规章】《学校体育工作条例》 （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76 号）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条例，侵占、破坏学校体育场地、器材、设备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教育行政

部门令其限期清退和修复场地、赔偿或者修复器材、设备。

侵占、破坏

学 校 体 育

场 地 、 器

材、设备的

单 位 或 者

个人

9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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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对学校

安全工作的

检查

行 政

检查

同心县

教育局

【部门规章】《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2006 年教育部令第 23 号）

第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安全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全面掌握学校安全工作状况，制定学校安全工作考核目标，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的检查指导，督促学校建立健全

并落实安全管理制度；

(二)建立安全工作责任制和事故责任追究制，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指导学校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

(三)及时了解学校安全教育情况，组织学校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生安全教育，不断提高教育实效；

(四)制定校园安全的应急预案，指导、监督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开展安全工作；

(五)协调政府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做好学校安全管理工作，协助当地人民政府组织对学校安全事故的救援和调查处

理。

教育督导机构应当组织学校安全工作的专项督导。

辖 区 内 学

校（园）

10
关于对学校

卫生的检查

行 政

检查

同心县

教育局

【行政法规】《幼儿园管理条例》（1989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4 号）

第二十二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负责监督、评估和指导幼儿园的保育、教育工作，组织培训幼儿园的师资，审定、

考核幼儿园教师的资格，并协助卫生行政部门检查和指导幼儿园的卫生保健工作，会同建设行政部门制定幼儿园园舍、设

施的标准。

【行政法规】《学校卫生工作条例》(1990 年国家教委令 10 号卫生部令 1 号发布)

第十八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把学校卫生工作纳入学校工作计划，作为考评学校工作的一项内容。

辖 区 内 学

校（园）

11

关于对学校

体育工作的

检查

行 政

检查

同心县

教育局

【部门规章】《学校体育工作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76 号）

第二十三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健全学校体育管理机构，加强对学校体育工作的指导和检查。学校体育工作应当

作为考核学校工作的一项基本内容。普通中小学校的体育工作应当列入督导计划。

辖 区 内 学

校（园）

12

关于对学校

食堂及学生

集体用餐的

业务指导和

检查

行 政

检查

同心县

教育局

【部门规章】《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卫健委令第 45 号)

第七条 教育部门应当指导和督促学校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相关管理制度，将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

工作作为学校落实安全风险防控职责、推进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强评价考核;指导、监督学校加强食品安全教育和日常

管理，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提升营养健康水平，积极协助相关部门开展工作。

辖 区 内 学

校（园）

13
关于对学校
国防教育工
作的检查

行 政

检查

同心县

教育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2018 年修正）

第十三条 学校的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国防教育列入工作计划，加强对学校国防教育的组织、指导和监督，并对学校国防教育工作定期

进行考核。

辖 区 内 学

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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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关于对全区

各学段学生

资助工作的

考核、检查

行 政

检查

同心县

教育局

【规范性文件】《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 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宁政发〔2007〕138 号）

四、（二）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制定相关操作办法，指导、检查、督促地方开展工作。

【规范性文件】《自治区教育厅 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关于印发我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考核暂行办

法的通知》（宁教学〔2010〕184 号）

第八条 由自治区教育厅组织，会同有关部门的人员组成考核小组，采取实地考察、查阅资料、召开座谈会，在结合日

常工作记录的基础上进行评议等方式进行考核。

【规范性文件】《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

学金制度意见的通知》（宁政发〔2013〕78 号）

四、（一）自治区财政、发展改革、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要加强督促检查，指导和协调各地认真做好扩大

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和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工作，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

【规范性文件】《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的通知》（宁政办发〔2010〕

188 号）

三、（二）要加强监督检查，对于挤占挪用资金、弄虚作假套取资金等行为，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

务院令第 427 号）等有关规定，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领导的责任。

【规范性文件】《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宁改发〔2016〕37 号）

五、（四）各级教育、监察、财政、审计、价格等有关部门要齐抓共管，加强对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资金使用管理，

学校收费等情况的监督检查。

【规范性文件】《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的意见》（财教〔2011〕410 号）

三、（三）各级财政、教育部门要与审计、监察等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齐抓共管，加强学前教育资助政策落实情况的

监督检查。

辖 区 内 学

校（园）


